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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22年安徽省重点生态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及示范工程

申报指南

安徽省重点生态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及示范工程包括重点生态环

境保护实用技术（简称“实用技术”）和重点生态环境保护示范工

程（简称“示范工程”）。

实用技术指在一定时期内，同环境保护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相

适应的先进适用技术，包括污染防治、生态环境修复、环境监测及

智慧化环境监控管理等领域的技术、装备和材料。

示范工程指采用，包括采用先进环境保护技术、装备和材料的

污染防治工程、生态修复工程及环境综合治理工程，具有较强的示

范推广意义。

1.符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标准要求；

2.污染防治效果明显；

3.技术先进、工艺成熟、运行可靠、经济合理；

4.技术适用性强，可广泛推广应用；

5.至少有1项应用案例，且项目连续正常运行6个月以上（投运

至结束不足6个月的短期性项目不要求）。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2.拥有所申报技术的所有权；有多个所有权单位的情况，如其

中某个或某几个单位联合申报，须有其他单位同意的证明文件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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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是非职务发明，须有专利所有权人同意该单位申报的证明文件；

3.在技术研发和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；

4.联合申报单位数不超过5家。

1.申报材料包括实用技术申报书和附件。

2.附件要求：

（1）单位证照。提供所有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/事业单位法人

证书/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。

（2）技术所有权证明文件。包括专利证书（核心专利及主要有

关专利）、技术转让合同或其它知识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。

（3）典型应用案例的项目合同及验收报告。项目合同提供包括

项目名称、承担内容、工期、签订时间、金额、合同相关各方盖章

等信息的关键页。验收报告提供案例竣工验收报告和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报告（含验收监测报告）。

（4）案例环境监测报告。包括典型应用案例对应的运行效果和

二次污染控制效果监测报告复印件。连续运行项目提供证明案例近6

个月内运行效果的监测报告，已结束运行的阶段性案例提供时间较

近的证明运行期间运行效果的监测报告。监测报告均须由具有资质

的第三方出具。

（5）用户意见。包括典型应用案例在内的用户意见，均须由用

户盖章。用户意见主要内容包括技术应用效果是否稳定达到合同要

求、对申报单位的技术服务是否满意等。

（6）装备或材料的检验报告。申报装备、材料时应提供装备或

材料的检验报告，报告应由具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。

（7）技术水平证明资料。包括技术鉴定证书、查新报告等技术

先进性和创新性证明文件复印件。

（8）会员情况。申报单位持有的安徽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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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有效期内会员证书。

（9）其它证明材料。奖励荣誉证书等。

其中，（1）～（5）项为所有项目都应具备的通用必备材料，

其他项为可选（非必备）材料。

1.通过竣工验收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且满足国家和地方标准

要求；

2.连续运行工程验收后稳定运行满6个月且未满3年；从投运至

结束不足6个月的短期性工程验收后未满3年；

3.采用的技术水平先进，具有行业示范引导作用；

4.工程运行管理规范，有完善的运行管理制度，完整的运行、

维护记录；

5.运行期内未发生任何事故和环境违法违规行为；

6.必要时，应取得排污许可证。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2.为工程业主、总承包、设计、施工、主要设备制造或运维等

单位，也可由上述单位联合申报；

3.联合申报单位数不超过5家。

1.同一申报单位在同一行业中应用相同或类似工艺路线的工程

项目，只能择优申报其中一项，不可重复申报；

2.申报材料包括示范工程申报书、业主单位意见和附件；

3.附件要求：

（1）单位证照。提供所有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/事业单位法人

证书/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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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工程合同。提供包括项目名称、承担内容、工期、签订时

间、金额、合同相关各方盖章等信息的关键页。

（3）工程验收报告。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

告（含验收监测报告）。

（4）工程环境监测报告。包括工程环保效果和二次污染控制效

果监测报告。连续运行项目提供证明工程近6个月内运行效果的监测

报告，已结束运行的阶段性工程提供时间较近的证明运行期间运行

效果的监测报告。监测报告均须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出具。

（5）工程运行管理制度清单。连续运行项目提供近6个月内某

一周的原始运行和维护记录，已结束运行的阶段性工程提供时间较

近的某一周的原始运行和维护记录。

（6）排污许可证。提供排污许可证复印件。

（7）会员证书。申报单位持有的安徽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促进

会有效期内的会员证书。

（8）其他证明材料。工程获得的奖励荣誉证书等。

其中，（1）～（5）项为所有项目都应具备的通用必备材料，

其他项为可选（非必备）材料。

推荐对象包括各类生态环境保护技术、装备、材料及其应用示

范工程。推荐重点领域如下：

1.生活污水处理及资源化，包括城镇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及资

源化，医疗污水处理等；

2.工业废水处理及资源化，包括印染、造纸、焦化、化工、制

药、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、铅蓄电池制造、电镀、制革等行业废水

处理及资源化；工业园区综合废水处理及资源化；畜禽养殖废水处

理及资源化；垃圾渗滤液处理及资源化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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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水体修复，包括黑臭水体治理与修复，河流湖泊水体生态修

复等；

4.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；

5.水处理用材料和药剂。

1.非电行业（如钢铁、有色、水泥、焦化、玻璃、陶瓷等）工

业炉窑烟气净化、超低排放及多污染物协同控制；燃煤发电机组和

工业锅炉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及超低排放，燃油和燃气工业锅炉

烟气净化；

2.重点行业（如石化、化工、涂装、制药、包装印刷、汽车制

造、电子、家具制造等）VOCs污染防治；恶臭治理；

3.生活垃圾、危险废物、生物质等焚烧烟气净化；

4.柴油车、船舶、非道路机械等移动源污染治理；

5.饮食业油烟、建筑扬尘、道路扬尘、工业无组织扬尘等防治；

6.催化剂、吸附剂等大气污染防治专用材料。

1.城市和农村生活垃圾处置及资源化；

2.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及资源化，如垃圾焚烧飞灰、废矿物油、

电镀污泥、废铅酸蓄电池等处理处置及资源化；

3.医疗废物处理处置；

4.有机固体废物（不含危险废物）处理及资源化，如餐厨垃圾、

水处理产生的污泥、畜禽粪便、秸秆等处理处置及资源化；

5.建筑垃圾处理和资源化；

6.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及资源化，如尾矿、冶炼渣、脱硫石

膏等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及资源化；

7.废弃电气、电子产品、汽车等处理及资源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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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估、修复、修复效果评估，土壤和地

下水污染修复包括工业污染场地修复、农用地修复、矿山修复。

1.水质、空气质量、土壤监测；

2.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；

3.特征污染物监测；

4.智能化环境监控平台；

5.环境应急监测。

1.清洁能源替代减排；

2.能效提高、减排工艺替代、能源资源回收减排；

3.温室气体捕集、利用。

1.噪声与振动、电磁等物理污染防治；

2.生态修复；

3.重点行业清洁生产；

4.环境污染防治工程智能化运行；

5.突发环境污染应急；

6.室内空气净化；

7.通用药剂、材料、设备。

为准确客观地判断技术和工程的先进性，申报审核流程中将安

排专家审查相关材料，部分项目还将安排现场考察，届时我会将就

申报材料完善、专家疑问解答、项目现场、考察等事宜与申报单位

沟通联系，请予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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